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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874

內幕消息
訴訟的結果

本公告是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而發
出的。

1. 背景

1.1 1 號案

在本公司一份日期為2014年12月19日的公告（「2014年公告」）內，披露了包括以
下者在內的資料：

(a)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王老吉大健康公
司」）涉及在1號案（定義見2014年公告）中。在1號案中，廣東加多寶飲料食
品有限公司（「廣東加多寶」）訴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
裝裝潢糾紛；及

(b)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高院」）駁回廣東加多寶的全部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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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號案

在2014年公告內，披露了包括以下者在內的資料：

(a) 本公司控股股東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廣藥集團」）涉及在2號案（定義見
2014年公告）中。在2號案中，廣藥集團訴廣東加多寶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
有包裝裝潢糾紛；及

(b) 廣東高院作出了包括以下者的裁決：

(i) 廣東加多寶要立即停止使用與涉案知名商標王老吉紅罐涼茶特有包裝
裝潢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包裝裝潢；及

(ii) 廣東加多寶要賠償廣藥集團的經濟損失等。

1.3 廣東加多寶的上訴

廣東加多寶不服廣東高院對1號案及2號案的的裁決，並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2. 上訴的結果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及廣藥集團在本公告日期的同日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就廣東高院
對1號案的裁決（「1號案上訴裁決」）和2號案的裁決（「2號案上訴裁決」）。就1號案及2
號案，最高人民法院均提及廣藥集團和廣東加多寶可以共同享有涉案知名商品特有
包裝裝潢權益。更多關於1號案上訴裁決和2號案上訴裁決的資料披露如下。

2.1 1號案上訴裁決

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廣東加多寶的上訴，並判廣東加多寶負擔指定金額的訴訟費
等。

2.2 2號案上訴裁決

最高人民法院：

(a) 撤銷廣東高院的初審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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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駁回廣藥集團的訴訟請求；及

(c) 判廣藥集團負擔指定金額的訴訟費等。

3. 其他資料

在中國的法律下，最高人民法院的裁決是最終的。在本公告日期當日，本公司預期2
號案上訴裁決不會對本公司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的業務、運作或財務層面造成任何
重大的不良的影響。雖然有前述的說法，本公司會繼續評估2號案上訴裁決對本公司
和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的影響。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7年8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程
寧女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儲小平先生、姜文
奇先生、黃顯榮先生與王衛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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